	规划设计要点批复表


	项目名称
	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
	项目代码
	T201-0074-01地块

	用地单位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要点编号
	
	用地位置
	前海深港合作区

	用地性质
	商业用地，轨道交通用地

	总用地面积：22090.54 M2
	其中：建设用地面积：22090.54M2
	绿地面积：0M2

		道路用地面积：0 M2
	其他用地面积：0M2


	
	建设用地项目规划设计满足下列要求

	一 
指标按建设用地面积计算
1、规定容积率≤  8.30                  2、规定建筑面积：183380 M2
新建规定建筑面积： 183380 M2，其中：办公20500M2、酒店32400M2、商务公寓115770M2、地上商业14000M2 、物业服务用房（2所）共360M2、垃圾转运站（1处）350M2。
（地下车库、设备用房、民防设施、公众交通、不计规定容积率）（核增建筑面积不计规定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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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覆盖率： 
≤65%
2、 建筑高度：
≤300米（且符合航空限高要求）
3、 绿化覆盖率：
4、 建筑间距：
满足《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及相关规范要求
5、 建筑退线：
一级退线（裙楼）：北侧临桂湾一路退用地红线≥5米，南侧临五线谱大街退道路红线≥1.5米，西侧临枢纽大街退道路红线≥6米，其余≥0米；

二级退线（塔楼）：北侧临桂湾一路退用地红线≥5米，南侧临五线谱大街退道路红线≥1.5米，西侧临枢纽大街退道路红线≥9米，其余≥0米；

地下建筑退线：除沿桂湾一路一侧退用地红线≥3米外，本宗地上盖部分或为其服务的配套设施用房等地下建筑四周后退用地红线≥0米。

6、 公共空间：
【首层架空公共空间】鼓励裙房首层设置骑楼或挑檐等建筑灰空间，净高需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场地公共空间】宗地内公共空间应无条件对公众开放，确保开放性、可达性、互通性，并与周边公园绿地做好衔接。

7、 建筑风貌

【建筑立面】本宗地建筑立面风格、色彩、材质等应与T201-0074-02、T201-0074-03宗地等周边项目整体协调，立面虚实比等应符合《深圳山海城市特色风貌规划设计导则》等相关要求。
【建筑布局】塔楼布局应对主要公共空间廊道、节点形成退让。
【屋顶】裙房屋顶绿化面积不宜小于屋顶面积的30%。
【围墙】宗地内建筑不得设置围墙，不可采用绿篱、格栅等隔断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联系。
【灯光标识】应符合前海灯光环境、标识标牌等相关规划要求。
8、 地下空间

【轨道交通安全保护】本宗地进入1号线、5号线、11号线、穗莞深城际轨道安全保护区，用地单位需与轨道建设运营单位就本项目方案设计成果进行充分沟通，并需在办理该项目《土石方、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许可证》《桩基础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取得轨道建设运营单位的书面同意意见。
【轨道交通附属设施】本宗地应满足1、5、11号线前海湾站车站改造工程出入口、风亭等附属设施设置要求。

9、 公共配套
【规模】本项目应优先保障口岸及交通枢纽功能及规模，具体功能及规模以政府批件为准。本宗地配套服务设施包含但不限于物业服务用房（2所）、垃圾转运站。枢纽配套服务用房可结合实际需要根据相关规范另行安排，其面积计入不可销售面积。
【功能】本宗地枢纽功能包括1、5、11号线及改造工程地面所需的出入口、风亭、设备用房等、枢纽地下车库。由于枢纽与物业紧密相连，枢纽和物业的道路、出入口及管线根据实际情况可能有交织或共用，原则上须优先满足和保障枢纽公共利益需要。枢纽功能及配套设施应统筹设计，可根据实际需求在原T201-0074宗地范围内调整，最终以政府批复为准且应保证优先实现。

【布局】本宗地内公共配套设施应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及准则》及其他有关规范要求。本宗地垃圾转运站应设置独立的出入口，避免对周边场地及其他功能空间的正常使用造成干扰。
【时序】本宗地垃圾转运站应在原T201-0074宗地可销售物业竣工验收前完成移交。
10、 慢行系统
【地下道路】临海大道地下道路已在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项目北侧和西侧预留衔接接口，本宗地应确保与地下道路连通和交通组织顺畅，并与T201-0074-02、T201-0074-03宗地地下空间构建一体化交通组织。
【地下步道】本宗地地下空间应与南侧01-02-03地块（T201-0074-02宗地）地下公共步道连通，地块接口附近应结合建筑设置不少于1处垂直转换节点，连通地下步道及地面开敞空间，保证全天24小时公共开放。满足《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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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辆出入口：本宗地机动车出入口宜优先开设于低等级道路。
2、人行出入口：   
公共通道出入口：  
3、 机动车泊位数：736辆
   自行车泊位数：550 辆
（自用662辆   公用74辆）
4、室外地坪标高：本宗地室外地坪标高应综合考虑与周边道路标高衔接，确保顺畅衔接。
5、给水/雨水/污水/中水接口：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

6、燃气接口：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
7、电源/通讯：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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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覆盖率及绿化覆盖率】本项目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按原T201-0074宗地整体核算。
【无障碍设施】本项目应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及无障碍设计标准规范等相关要求，高标准建设无障碍设施。应提供无障碍设计专篇，表达地上地下无障碍流线。

【BIM】本项目应按照《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的实施意见（试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应用BIM辅助报建审查的通知》等有关要求实施BIM技术应用。

【绿色建筑星级】本项目除T2、T3、T4、T10栋以外，其余楼栋应满足以下要求：超高层建筑优先按照不低于《前海绿色建筑评估标准》铂金级的要求，其他建筑优先按照不低于《前海绿色建筑评估标准》金级的要求执行，且达到铂金级绿色建筑标准的建筑面积不低于40%；或超高层建筑应当符合不低于国标绿色建筑标准三星级(或国际同等级绿色建筑标准)的要求，其他建筑应当符合不低于国标绿色建筑标准二星级(或国际同等级绿色建筑标准)的要求，且达到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或国际同等级绿色建筑标准的建筑面积不低于40%。
【海绵城市】项目需按国家和地方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定，同步开展海绵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和验收。根据《前海合作区海绵城市建设详细规划》，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项目整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大于等于55%。

【集中供冷】鼓励采用区域集中供冷。

【装配式建筑】本项目除T2、T3、T4、T10栋以外，其余楼栋应实施装配式建筑，满足《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装配式项目评价规则》要求。
【机动车停车位/充电设施】本宗地车位数后续可结合具体设计进行微调。T201-0074宗地分宗后各宗地机动车停车位可统筹利用，总数与原T201-0074宗地要求一致。本项目范围内需按《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要求配建 30%的小汽车泊位充电桩，同时在符合相关规范基础上预留 100%的小汽车泊位充电桩安装条件。

【自行车停车位/充电设施】本宗地内应充分预留非机动车停放的弹性空间，考虑通过创新、智慧停放等方式，保障片区非机动车停放及使用需求。T201-0074宗地分宗后各宗地非机动车停车位可统筹利用。本宗地范围内应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及充电区域，有关配建要求应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及准则》及其他有关规范要求。

【市政设施】根据《前海合作区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修编》，本宗地范围内规划新建1处附设式宏基站站址，工程设计阶段应结合建筑物预留建设附设式宏基站及配套设施的条件，基站天线位置离地面高度宜控制在18-50米。
【其他】其他未尽事项应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及相关技术规范，具体以我局批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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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设计要点批复表


	项目名称
	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
	项目代码
	T201-0074-02地块

	用地单位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要点编号
	
	用地位置
	前海深港合作区

	用地性质
	商业用地，区域交通用地，轨道交通用地

	总用地面积：68228.03M2
	其中：建设用地面积：60432.96 M2
	绿地面积：0M2

		道路用地面积：7795.07 M2
	其他用地面积：0M2


	
	建设用地项目规划设计满足下列要求


	一 
指标按建设用地面积计算
1、规定容积率≤  9.68                       2、规定建筑面积：584711M2
新建规定建筑面积：584711M2，其中：办公270978M2、商务公寓224983M2、地上商业50000M2 、地下商业26500M2、公交场站9600 M2、社区管理用房(3所)共1000 M2、物业服务用房(3所)共830M2、社区警务室(3所)共150 M2、便民服务站400 M2、邮政所150 M2、再生资源回收站（2所）共120M2。
（地下车库、设备用房、民防设施、公众交通、不计规定容积率）（核增建筑面积不计规定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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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覆盖率： 
≤65%
2、 建筑高度：
≤300米（且符合航空限高要求）
3、 绿化覆盖率：
4、 建筑间距：
满足《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及相关规范要求
5、 建筑退线：
一级退线（裙楼）：东侧临听海大道退用地红线≥12米，南侧临喷泉北街退道路红线≥6米，西侧临枢纽大街退道路红线≥6米，北侧临五线谱大街退道路红线≥1.5米，北侧临桂湾一路退用地红线≥5米，临桂湾三路退道路红线≥6米，其余≥0米；
二级退线（塔楼）：东侧临听海大道退用地红线≥12米，南侧临喷泉北街退道路红线≥9米，西侧临枢纽大街退道路红线≥9米，北侧临五线谱大街退道路红线≥1.5米，北侧临桂湾一路退用地红线≥5米，临桂湾三路退道路红线≥9米，其余≥0米；

地下建筑退线：除沿桂湾一路、听海大道一侧退用地红线≥3米外，本宗地上盖部分或为其服务的配套设施用房等地下建筑四周后退用地红线≥0米。

6、 公共空间

【首层公共空间】鼓励裙房首层设置骑楼或挑檐等建筑灰空间，净高需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场地公共空间】本宗地应结合枢纽换乘大厅采光天窗、地面出入口等设计打造高品质公共空间，宗地内公共空间应无条件对公众开放，确保开放性、可达性、互通性。

7、 建筑风貌

【建筑立面】本宗地建筑立面风格、色彩、材质等应与T201-0074-01、T201-0074-03宗地等周边项目整体协调，立面虚实比等应符合《深圳山海城市特色风貌规划设计导则》等相关要求。
【建筑布局】宗地内建筑应与枢纽换乘大厅及相关配套设施等一体化设计，塔楼布局应对主要公共空间廊道、节点形成退让。
【屋顶】裙房屋顶绿化面积不宜小于屋顶面积的30%。
【围墙】宗地内建筑不得设置围墙，不可采用绿篱、格栅等隔断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联系。
【灯光标识】应符合前海灯光环境、标识标牌等相关规划要求。
【消防登高操作场地】消防登高操作场地应设置在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
8、 公共配套

【规模】本项目应优先保障口岸及交通枢纽功能规模，具体功能及规模以政府批件为准。本宗地配套服务设施包含但不限于公交场站、社区管理用房(3所)、物业服务用房(3所)、社区警务室(3所)、便民服务站、邮政所、再生资源回收站（2所）。枢纽配套服务用房可结合实际需要根据相关规范另行安排，其面积计入不可销售面积。
【功能】枢纽功能包括公交场站、交通大厅、出租车场站、集散广场、市政道路及 1、5、11号线及改造工程地面所需的出入口、风亭、设备用房、下沉广场等、枢纽地下车库、枢纽交通大厅、枢纽设备用房等枢纽功能及 1、5、11号线车站改造工程。由于枢纽与物业紧密相连，枢纽和物业的道路、出入口及管线根据实际情况可能有交织或共用，原则上须优先满足和保障枢纽公共利益需要。枢纽功能及配套设施应统筹设计，可根据实际需求在原T201-0074宗地范围内调整，最终以政府批复为准且应保证优先实现。

【布局】本宗地内公共配套设施宜集中布置，并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及准则》及其他有关规范要求。

9、 地下空间

【轨道交通安全保护】本宗地进入1号线、5号线、11号线、穗莞深城际轨道安全保护区，用地单位需与轨道建设运营单位就本项目方案设计成果进行充分沟通，并需在办理该项目《土石方、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许可证》《桩基础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取得轨道建设运营单位的书面同意意见。
【轨道交通附属设施】本宗地应满足与1、5、11号线前海湾站车站改造工程、穗莞深城际线前海站出入口、风亭等附属设施设置要求。
10、 慢行系统

【地下道路】临海大道地下道路已在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项目北侧和西侧预留衔接接口，本宗地应确保与地下道路连通和交通组织顺畅，并与T201-0074-01、T201-0074-03宗地地下空间构建一体化交通组织。
【空中步道】本宗地应设置东西向和南北向贯通的24小时公共开放的空中步道系统，具体要求如下：
(1)东西向空中步道应分别预留衔接西侧01-02-01地块（T201-0074-03宗地）和东侧01-04-05地块（腾讯数码大厦）的空中步道接口。南北向空中步道预留衔接南侧01-02-15地块（前海深港广场枢纽广场段）的空中步道接口。
(2)接口预留至建筑外轮廓线，墩柱结构优先考虑在宗地红线内按跨路部分不设墩柱进行预留，并满足跨路部分荷载要求。本宗地用地单位后续结合跨路部分建设时序，同步投资及建设宗地内部分。设计方案应考虑两侧对外衔接空中步道线位、已预留的接口位置、标高、墩柱点位及与本宗地预留接口的工程衔接形式。
(3)空中步道的各接口附近应设置不少于1处垂直转换节点，连通空中步道、地面开敞空间及地下步道，保证全天24小时公共开放。垂直转换节点应设置于地块内，就近朝向宗地内市政道路或公共空间布设，位置醒目易识别。
(4)空中步道应结合建筑公共空间一体化设计，保持线型顺直和系统连续，并设置防滑设施。
【地下步道】本宗地应设置东西向和南北向贯通的24小时公共开放的地下步道系统，具体要求如下：
(1)宗地内应设置1条东西向贯通的地下步道，分别连通东侧听海大道地下空间和西侧枢纽大街地下步道预留接口。
(2)宗地内应设置1条南北向贯通的地下步道，分别连通南侧01-02-15地块（前海深港广场枢纽广场段）地下步道和北侧01-02-04地块（T201-0074-01宗地）地下空间。
(3)地下步道设计应统筹考虑两侧地块已预留的接口位置、标高等边界条件。
(4)地下步道各接口附近应设置不少于1处垂直转换节点。连通地下步道及地面开敞空间，保证全天24小时公共开放。垂直转换节点应设置于地块内，就近朝向宗地内市政道路或公共空间布设，位置醒目易识别。
(5)地下步道的通风、给排水、消防、机电等附属设施应在宗地内解决,优先考虑与宗地建筑一体化整合，由用地单位负责实施。地块设计应统筹考虑道路下方通道的防火分区、通风机电设备接入等事项，保障通道内部净宽、净高平顺且无需额外电、风、冷等供应设备。
(6)宗地内地下步道应保持连续、通达。地下步道最小宽度、净高、消防疏散、无障碍设计、步行标识系统等应满足《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等要求。
(7)应结合本宗地内地下步行公共通道在01-02-03地块设置1处垂直投影面积不小于600平方米的活力营造型节点。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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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辆出入口：本宗地机动车出入口宜优先开设于低等级道路。
2、人行出入口：   
公共通道出入口：  
3、机动车泊位数：2096辆
   自行车泊位数：1450辆
（自用1776辆   公用320 辆）
4、室外地坪标高：本宗地室外地坪标高应综合考虑与周边道路标高衔接，确保顺畅衔接。
5、给水/雨水/污水/中水接口：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

6、燃气接口： 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
7、电源/通讯：接自周边道路市政管网。
四
备

注
【市政道路】宗地内市政道路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单项报建、不晚于主体建筑验收。

【建筑覆盖率及绿化覆盖率】本项目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按原T201-0074宗地整体核算。
【无障碍设施】本项目应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及无障碍设计标准规范等相关要求，高标准建设无障碍设施。应提供无障碍设计专篇，表达地上地下无障碍流线。
【BIM】本项目应按照《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的实施意见（试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应用BIM辅助报建审查的通知》等有关要求实施BIM技术应用。

【绿色建筑星级】本项目除T2、T3、T4、T10栋以外，其余楼栋应满足以下要求：超高层建筑优先按照不低于《前海绿色建筑评估标准》铂金级的要求，其他建筑优先按照不低于《前海绿色建筑评估标准》金级的要求执行，且达到铂金级绿色建筑标准的建筑面积不低于40%；或超高层建筑应当符合不低于国标绿色建筑标准三星级(或国际同等级绿色建筑标准)的要求，其他建筑应当符合不低于国标绿色建筑标准二星级(或国际同等级绿色建筑标准)的要求，且达到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或国际同等级绿色建筑标准的建筑面积不低于40%。

【海绵城市】项目需按国家和地方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定，同步开展海绵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和验收。根据《前海合作区海绵城市建设详细规划》，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项目整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大于等于55%。

【集中供冷】鼓励采用区域集中供冷。

【装配式建筑】本项目除T2、T3、T4、T10栋以外，其余楼栋应实施装配式建筑，满足《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装配式项目评价规则》要求。

【机动车停车位/充电设施】本宗地车位数后续可结合具体设计进行微调。T201-0074宗地分宗后各宗地机动车停车位可统筹利用，总数与原T201-0074宗地要求一致。本项目范围内需按《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要求配建 30%的小汽车泊位充电桩，同时在符合相关规范基础上预留 100%的小汽车泊位充电桩安装条件。

【自行车停车位/充电设施】本宗地内应充分预留非机动车停放的弹性空间，考虑通过创新、智慧停放等方式，保障片区非机动车停放及使用需求。T201-0074宗地分宗后各宗地非机动车停车位可统筹利用。本宗地范围内应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及充电区域，有关配建要求应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及准则》及其他有关规范要求。

【市政设施】根据《前海合作区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修编》，宗地内涉及规划照明箱变一座，设计方案需在场地内预留一座照明箱变建设位置；本项目范围内规划新建2处附设式宏基站站址，工程设计阶段应结合建筑物预留建设附设式宏基站及配套设施的条件，基站天线位置离地面高度宜控制在18-50米；涉及规划邮政所一座，建筑面积150平方米。
编制单位：
编制日期：

项目名称
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
项目代码
T201-0074-03地块
用地单位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要点编号
用地位置
前海深港合作区

用地性质
商业用地，区域交通用地，轨道交通用地
总用地面积：109770.63 M2
其中：建设用地面积：85984.56 M2
绿地面积：0M2
道路用地面积：23786.07 M2
其他用地面积：0M2
规划设计要点批复表
建设用地项目规划设计满足下列要求
一 
指标按建设用地面积计算
1、规定容积率≤6.56               2、规定建筑面积：563749M2
新建规定建筑面积： 563749 M2，其中：办公92552M2、酒店63560M2、商务公寓184247M2、地上商业134200M2 、地下商业25500M2、 社区健康中心1400 M2、小型垃圾转运站(1所)共350 M2、公共厕所(2所)共120 M2、环卫工人作息房(2所)共40 M2、托育机构（1所）1000M2、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所）750 M2、物业服务用房(3所)共745 M2、其他公共配套（口岸设施（含派出所）及旅游巴士场站）共59285 M2
（地下车库、设备用房、民防设施、公众交通、不计规定容积率）（核增建筑面积不计规定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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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覆盖率： 
≤65%
2、 建筑高度：
符合航空限高要求
3、 绿化覆盖率：
4、 建筑间距：
满足《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及相关规范要求
5、 建筑退线：
一级退线（裙楼）：东侧临听海大道退用地红线≥12米，东侧临枢纽大街退道路红线≥6米，南侧临桂湾四路退用地红线≥9米，西侧侧临临海大道退用地红线≥5米，北侧临桂湾一路退用地红线≥5米，临桂湾三路退道路红线≥6米，临喷泉北街退道路红线≥6米，临喷泉南街退道路红线≥6米，其余≥0米；
二级退线（塔楼）：东侧临听海大道退用地红线≥12米，临枢纽大街退道路红线≥9米，南侧临桂湾四路退用地红线≥9米，西侧临临海大道退用地红线≥5米，北侧临桂湾一路退用地红线≥5米，临桂湾三路退道路红线≥9米，临喷泉北街退道路红线≥9米,临喷泉南街退道路红线≥9米，其余≥0米；

地下建筑退线：除沿桂湾一路、听海大道、桂湾四路、临海大道一侧退用地红线≥3米外，本宗地上盖部分或为其服务的配套设施用房等地下建筑四周后退用地红线≥0米

6、 公共空间

【首层公共空间】鼓励裙房首层设置骑楼或挑檐等建筑灰空间，净高需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场地公共空间】宗地内公共空间应无条件对公众开放，确保开放性、可达性、互通性，并与周边公园绿地做好衔接；
7、 建筑风貌

【建筑立面】本宗地建筑立面风格、色彩、材质等应与T201-0074-01、T201-0074-02宗地等周边项目整体协调，立面虚实比等应符合《深圳山海城市特色风貌规划设计导则》等相关要求。
【建筑布局】宗地内建筑应与前海深港广场、港深西部铁路车站、口岸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等一体化设计，塔楼布局应对主要公共空间廊道、节点形成退让。
【屋顶】裙房屋顶绿化面积不宜小于屋顶面积的30%。
【围墙】宗地内建筑不得设置围墙，不可采用绿篱、格栅等隔断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联系（车站、口岸及相关配套设施落实管理要求的情形除外）。
【灯光标识】应符合前海灯光环境、标识标牌等相关规划要求。
【消防登高操作场地】消防登高操作场地应设置在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
8、 公共配套

【规模】本项目应优先保障口岸及交通枢纽功能规模，具体功能及规模以政府批件为准。本宗地配套服务设施包含但不限于社区健康中心、小型垃圾转运站(1所)、公共厕所(2所)、环卫工人作息房(2所)、托育机构（1所）、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物业服务用房(3所)、其他公共配套（口岸设施（含派出所）及旅游巴士场站）。枢纽配套服务用房可结合实际需要根据相关规范另行安排，其面积计入不可销售面积。
【功能】枢纽功能包括旅游巴士场站、出租车场站、出入境口岸、市政道路及 1、5、11号线及改造工程地面所需的出入口、风亭、设备用房、下沉广场等、穗莞深城际线及深港西部快轨车站、枢纽地下车库、出入境口岸、枢纽设备用房等枢纽功能及 1、5、11号线车站改造工程。由于枢纽与物业紧密相连，枢纽和物业的道路、出入口及管线根据实际情况可能有交织或共用，原则上须优先满足和保障枢纽公共利益需要。枢纽功能及配套设施应统筹设计，可根据实际需求在原T201-0074宗地范围内调整，最终以政府批复为准且应保证优先实现。

【布局】1、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宜和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集中布局。    
2、垃圾转运站应设置独立的出入口，避免对周边场地及其他功能空间的正常使用造成干扰。
3、托育机构宜设置在首层空间，有关配建要求应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及准则》及其他有关规范要求。
4、公配设施配建要求应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及准则》及其他有关规范要求。

9、 地下空间

【轨道交通安全保护】本宗地进入1号线、5号线、11号线、穗莞深城际轨道安全保护区，用地单位需与轨道建设运营单位就本项目方案设计成果进行充分沟通，并需在办理该项目《土石方、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许可证》《桩基础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取得轨道建设运营单位的书面同意意见。
【轨道交通规划控制】本宗地进入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规划控制区，轨道规划控制区范围内禁止任何建筑物(含地上地下,包括围护结构锚索等施工措施构件)侵入，在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时落实。如规划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穿越本项目，且严重影响本项目建设的情况，可由本项目建设单位就线路工程与项目设计方案的空间预留工程开展专题研究，并征询轨道建设运营单位意见同意后，方可办理该项目的《建设工程桩基础报建证明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轨道交通附属设施】本宗地应满足1、5、11号线前海湾站车站改造工程、穗莞深城际线前海站、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前海湾站出入口、风亭等附属设施设置要求。
10、 慢行系统
【地下道路】临海大道地下道路已在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项目北侧和西侧预留衔接接口，本宗地应确保与地下道路连通和交通组织顺畅，并与T201-0074-01、T201-0074-02宗地地下空间构建一体化交通组织。
【地下步道】本宗地应设置东西向和南北向贯通的24小时公共开放的地下步道系统，具体要求如下：
(1)宗地内应设置1条东西向贯通的地下步道，东侧连通听海大道地下空间、轨道5号线桂湾站站厅、01-02-03地块（T201-0074-02宗地）地下步道，西侧连通南北两处临海大道地下步道预留接口。
(2)宗地内应沿枢纽大街方向设置1条南北向贯通的地下步道，连接南侧桂湾四路下方地下步道预留接口，北侧通过垂直转换节点衔接地面开敞空间。
(3)地下步道设计应统筹考虑两侧地块已预留的接口位置、标高等边界条件。
(4)地下步道的各接口附近应设置不少于1处垂直转换节点，连通地下步道、地面开敞空间及空中步道，保证全天24小时公共开放。垂直转换节点应设置于地块内，就近朝向宗地内市政道路或公共空间布设，位置醒目易识别。
(5)地下步道的通风、给排水、消防、机电等附属设施应在宗地内解决,优先考虑与宗地建筑一体化整合，由用地单位负责实施。地块设计应统筹考虑道路下方通道的防火分区、通风机电设备接入等事项，保障通道内部净宽、净高平顺且无需额外电、风、冷等供应设备。
(6)宗地内地下步道应保持连续、通达。地下步道最小宽度、净高、消防疏散、无障碍设计、步行标识系统等应满足《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等要求。
【空中步道】本宗地应设置东西向和南北向贯通的24小时公共开放的空中步道系统，具体要求如下：
(1)宗地内应设置南北向贯通的空中步道，北侧预留接口衔接前海中心河水廊道空中步道，在南侧预留接口衔接02-01-07地块（前海周大福金融大厦）空中步道。
(2)宗地内应设置2条东西向贯通的空中步道，步道1东西两侧分别衔接前海深港广场景兴激浪段和前海深港广场听海大道段；步道2预留衔接西侧01-01-01地块空中步道接口，东侧与01-02-03地块（T201-0074-02宗地）空中步道预留接口连通。
(3)接口预留至建筑外轮廓线，墩柱结构优先考虑在宗地红线内按跨路部分不设墩柱进行预留，并满足跨路部分荷载要求。本宗地用地单位后续结合跨路部分建设时序，同步投资及建设宗地内部分。设计方案应考虑两侧对外衔接空中步道线位、已预留的接口位置、标高、墩柱点位及与本宗地预留接口的工程衔接形式。
(4)空中步道的各接口附近应设置不少于1处垂直转换节点，连通空中步道、地面开敞空间及地下步道，保证全天24小时公共开放。垂直转换节点应设置于地块内，就近朝向宗地内市政道路或公共空间布设，位置醒目易识别。
(5) 空中步道应结合建筑公共空间一体化设计，保持线型顺直和系统连续，并设置防滑设施。步道最小宽度、净高、桥下净空、消防、无障碍设计、步行标识系统等应满足《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等要求。
(6)须结合本宗地内空中步道在01-02-15地块设置1处垂直投影面积不小于300平方米的活力营造型节点，在01-02-09地块设置1处垂直投影面积不小于150平方米的功能衔接型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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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辆出入口：本宗地机动车出入口宜优先开设于低等级道路。
2、人行出入口：   
公共通道出入口：  
3、机动车泊位数：2068 辆
   自行车泊位数：2500辆
（自用1862辆   公用206辆）
4、室外地坪标高：本宗地室外地坪标高应综合考虑与周边道路标高衔接，确保顺畅衔接

5、给水/雨水/污水/中水接口：接周边市政路
6、燃气接口：接周边市政路
7、电源/通讯：接周边市政路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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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市政道路】宗地内市政道路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单项报建、不晚于主体建筑验收。
【建筑覆盖率及绿化覆盖率】本项目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按原T201-0074宗地整体核算。
【无障碍设施】本项目应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及无障碍设计标准规范等相关要求，高标准建设无障碍设施。应提供无障碍设计专篇，表达地上地下无障碍流线。
【BIM】本项目应按照《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的实施意见（试行）》《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应用BIM辅助报建审查的通知》等有关要求实施BIM技术应用。

【绿色建筑星级】本项目除T2、T3、T4、T10栋以外，其余楼栋应满足以下要求：超高层建筑优先按照不低于《前海绿色建筑评估标准》铂金级的要求，其他建筑优先按照不低于《前海绿色建筑评估标准》金级的要求执行，且达到铂金级绿色建筑标准的建筑面积不低于40%；或超高层建筑应当符合不低于国标绿色建筑标准三星级(或国际同等级绿色建筑标准)的要求，其他建筑应当符合不低于国标绿色建筑标准二星级(或国际同等级绿色建筑标准)的要求，且达到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或国际同等级绿色建筑标准的建筑面积不低于40%。

【海绵城市】项目需按国家和地方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定，同步开展海绵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和验收。根据《前海合作区海绵城市建设详细规划》，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项目整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大于等于55%。

【集中供冷】鼓励采用区域集中供冷。

【装配式建筑】本项目除T2、T3、T4、T10栋以外，其余楼栋应实施装配式建筑，满足《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装配式项目评价规则》要求。

【机动车停车位/充电设施】本宗地车位数后续可结合具体设计进行微调。T201-0074宗地分宗后各宗地机动车停车位可统筹利用，总数与原T201-0074宗地要求一致。本项目范围内需按《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要求配建 30%的小汽车泊位充电桩，同时在符合相关规范基础上预留 100%的小汽车泊位充电桩安装条件。

【自行车停车位/充电设施】本宗地内应充分预留非机动车停放的弹性空间，考虑通过创新、智慧停放等方式，保障片区非机动车停放及使用需求。T201-0074宗地分宗后各宗地非机动车停车位可统筹利用。本宗地范围内应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及充电区域，有关配建要求应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及准则》及其他有关规范要求。
【市政设施】根据《前海合作区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修编》，本宗地内规划220千伏地铁一站变电站，须预留变电站土建条件及进出线通道的建设条件，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前须征求供电部门意见；本项目范围内规划新建4处附设式宏基站站址，工程设计阶段应结合建筑物预留建设附设式宏基站及配套设施的条件，基站天线位置离地面高度宜控制在18-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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